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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旅游伦理规范

1999 年 10 月 1 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世界旅游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通过

说明：全球旅游伦理规范

1999 年 10 月 1 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于智利圣地亚哥决议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

确定了十项基本原则。这是对以往众多同类文件、规范和宣言的同类思想的综合，因此，该规范可以作为

世界旅游业利益各方在新世纪的一个参照框架。

说明：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是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旅游领域的领导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

其宗旨是促进和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有利于经济发展、国际交流、和平与繁荣以及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

由。在全球旅游事业发展中起着的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一条 旅游：对促进人民和社会之间相互了解与尊重的贡献

旅游活动的开展应当与东道地区和国家的特征保持一致，并尊重其法律、惯例和习俗；旅游利益相关者和

旅游者应当遵守各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并承认其价值。东道社区和接待人员都应当熟悉并尊重旅游者的

文化和心理，并通过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促进热情友好的接待。

第二条 旅游：个人与集体满足的工具

旅游是一种与休息、放松及健身紧密联系且接近文化与自然的活动，也是一种自我教育、相互包容和了解

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因素。旅游活动应当尊重人权，特别是儿童、老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弱

势人群的权利。应当将旅游交流的意义和效用引入到教育机构的课程中。

第三条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应当秉持以可持续经济增长来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要的观点，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

旅游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旅游活动的安排应当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自然遗产和生物资源。自然旅游和生态

旅游有利于强化和提高旅游的地位，但是不应超越其空间承载力。

第四条 旅游：人类文化遗产的利用者及改善这些遗产的贡献者

旅游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展遗产，旅游政策的制定与旅游活动的开展应当尊重艺术、考古和文化遗产，应对

这些遗产加以保护，并广泛地对旅游者开放。从文化场所和纪念物接待访问中所获得的资财，至少有一部

分，应当用来维护、保护、开发与改善这一遗产。

第五条 旅游：对东道国家和社区的有益活动

当地人民应当能够平等分享旅游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旅游政策的实施应当有利于提高当地人

民的生活水平和发展需求。要特别关注沿海、岛屿、山区的农村区域，因为在传统经济活动衰退的情况下，

旅游业是难得的发展机会。在相同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应当享有就业优先权。

第六条 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义务

旅游专业人员有义务向旅游者提供旅游目的地以及旅行、接待和逗留方面的条件的客观而真实的信息；应

当承诺所提供服务的性质、价格和质量以及违约赔偿；应当与政府合作确保旅游者的安全保护、事故预防、

健康保护和食品安全，保证有适宜的保险和援助系统。客源国和东道国的公共机构有权利和责任通告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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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旅行可能会遇到的困境及风险。旅游新闻记者及其媒体应当公正地发布可能会影响旅游者的事件和

形势的信息，应当开发新的通讯和电子商务技术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信息。

第七条 旅游的权利

普遍的旅游权利必须视为休息与休闲权利的必然结果，应当保证个人的平等参与旅游活动以及周期性带薪

假期的权利，促进国内和国际旅游的广泛参与。社会旅游有助于广泛参加休闲、旅行和度假活动，公共机

构应当予以支持；应当鼓励和促进家庭、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参与旅游活动。

第八条 旅游者的行动自由

旅游者应当能够自由参与国内和国际旅行，能够参与所有形式的国内和国际交流，及时而方便地享受当地

的行政、法律和健康服务。鼓励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统一和简化签证和健康及海关等手续，都应当尽量适

宜，以便能使旅行得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广泛地参与国际旅游。

第九条 旅游业从业人员和企业家的权利

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应当有权根据现行国家法律在旅游领域中开展专业活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保证旅

游业从业人员领取薪金的根本权利；从业人员有权利和义务获得相应的初始培训和继续培训；与社会福利

有关的特定地位应当向季节性职工提供；旅游行业的跨国企业不应当利用它们有时所占据的主宰地位将其

利润或诱发的进口物品过多地调回本国的方法减少它们对其所在国家的贡献；伙伴关系和客源国和接待国

之间均衡关系的建立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旅游增长利益的平等分配。

第十条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规范的实施

各国政府及旅游业的利益相关者应当同心协力实施上述原则，并监测其实行状况；旅游发展中的利益相关

者应当承认世界旅游组织（WTO）在旅游促进、人权保护、健康环境等领域的领导作用；在运用或解释《全

球旅游伦理规范》出现争议时，应当由“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委员会”进行调解。


